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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联学〔2019〕183号

北京联合大学关于印发

《高职生医疗保险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将《北京联合大学高职生医疗保险实施

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联合大学

2019年 8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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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联合大学高职生医疗保险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办法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〔2017〕29 号）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《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（京人社农合发〔2017〕250号）以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《关于 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的通知》（京

人社农合发〔2017〕230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我校高职学生参

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。

一、参保范围

1.本市户籍、在我校就读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在册高职学生都

可以自愿参加；

2.非北京生源、在我校就读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在册高职学生

可以自愿参加。

二、缴费标准

缴费标准依据北京市现行标准执行。

三、参保方式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度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。

符合参保条件的学生应于每年 9 月份向学校提交相关材料并按

要求完成缴费，自次年的 1月 1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待遇，保期一年。

缴费方式为“委托银行缴费”。在学校规定期限内上报现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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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号码，待学校报盘成功后，登录“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

平台”进行注册，并通过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，进入个人页面，

完成注册后正确提交银行账户信息，只有完成缴费才能参保（续

保）成功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集中参保缴费期（9月 1日至 11

月 30日）内进行扣款。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缴费不成功，视为自

动放弃参保机会。

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困难补助学生、享受

城乡低收入救助学生由户籍所在区民政部门提供名单，协助办理

参保缴费手续，参保学生本人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残疾学生由市残联提供名单经社保经办机构进行身份信息

比对后，由户籍所在区残联按比对名单协助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，

参保学生本人无需提交证明材料。

四、医疗机构的选择

参保学生可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 3

所医疗机构和 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作为本人定点医

疗机构，定点中医医疗机构、定点专科医疗机构及定点 A 类医

疗机构为全体参保人员共同的定点医疗机构。参保学生在本人定

点医疗机构和共同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待遇。

五、医疗待遇及报销范围

参保学生发生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

保险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目录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医疗费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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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。包括：

1.门（急）诊医疗费用：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100元、

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550元，起付标准分别计算。起付标准

以上部分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按比例支付，支付比例为：一级及

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55%、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50%，累计最

高支付数额为 3000元。

2.住院医疗费用：首次住院起付标准为：一级及以下定点医

疗机构 150 元、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400 元、三级定点医疗机构

650元。第二次及以后住院按首次住院起付标准的 50%确定。起

付标准以上部分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按比例支付，支付比例为：

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80%、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78%、三级定

点医疗机构 75%，累计最高支付数额为 20万元。

3.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、肾透析、肾移植、肝移植

（包括肝肾联合移植）后服抗排异药、血友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

的门诊医疗费用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按住院标准支付。

六、就医结算

参保的学生在校（院）领取社会保障卡或《北京市学生儿童

大病医疗保险手册》，就医时需要携带。参保学生住院治疗以 90

天为一个结算期。不超过 90天按实际住院天数结算；超过 90天

的，按每 90天为一个结算期结算，结算后视为第二次住院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北京联合大学高职生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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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实施办法》（京联学〔2015〕91号）同时废止。由校学生处负

责解释。

北京联合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8月 19日印发


